
附件：

     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延续性项目-六安市生态环境局

主管部门 056-六安市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056001-六安市生态环境局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4154.645 880.965 548.515 10 62.26% 6.23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0 0 0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4154.645 880.965 548.515 —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 0 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项目实施，完成资金安排的项目，进一步支撑蓝天、碧水、净土保卫战。
通过项目实施，支持水、气污染防治，加强污染防治

监管能力建设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

进措施

产出指标
(50分)

数量指标 项目实施数量 ≥5个 9 15 10 指标内容不全面

质量指标 地表水水质达标率（%） ≥80% 90.9 15 15

时效指标 大气污染防治任务完成率（%） ≥85% 100 10 10

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
≤41546450

元
8809650.00 10 5

大气资金、省环保
专项资金年度未能
完成支付，财政收

回1471万元

效益指标
(30分)

社会效益
指标

改善群众身边环境影响程度 明显
达成预期指

标
15 15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项目资金支撑污染防治程度 明显
达成预期指

标
15 15

经济效益
指标

0

生态效益
指标

0

满意度指
标(10分)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85% 90 10 10

总分 100 86.23


